


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3人，贊成者32人，反對者57人，棄權者4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10分49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保留138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3　　贊成人數：32　　反對人數：57　　棄權人數：4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李德維　　謝衣鳯　　江啟臣　　吳怡玎　　鄭麗文　　呂玉玲　　林思銘　　陳雪生　　游毓蘭　　費鴻泰　　張育美　　孔文吉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魯明哲　　陳玉珍　　鄭正鈐　　林文瑞　　馬文君　　林奕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萬美玲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反對：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棄權：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賴香伶

主席：請宣讀第142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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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3人，贊成者36人，反對者57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12分30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保留142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3　　贊成人數：36　　反對人數：57　　棄權人數：0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李德維　　謝衣鳯　　江啟臣　　吳怡玎　　鄭麗文　　呂玉玲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賴香伶　　林思銘　　陳雪生　　游毓蘭　　費鴻泰　　張育美　　孔文吉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魯明哲　　陳玉珍　　鄭正鈐　　林文瑞　　馬文君　　林奕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萬美玲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反對：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棄權：

主席：請宣讀第143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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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2人，贊成者35人，反對者57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14分18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保留143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2　　贊成人數：35　　反對人數：57　　棄權人數：0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李德維　　謝衣鳯　　江啟臣　　吳怡玎　　鄭麗文　　呂玉玲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賴香伶　　林思銘　　陳雪生　　游毓蘭　　費鴻泰　　張育美　　孔文吉　　吳斯懷　　廖婉汝　　魯明哲　　陳玉珍　　鄭正鈐　　林文瑞　　馬文君　　林奕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萬美玲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反對：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棄權：

主席：請宣讀第145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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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2人，贊成者32人，反對者57人，棄權者3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16分04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保留145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2　　贊成人數：32　　反對人數：57　　棄權人數：3

贊成：

曾銘宗　　李德維　　謝衣鳯　　江啟臣　　吳怡玎　　鄭麗文　　呂玉玲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賴香伶　　林思銘　　陳雪生　　游毓蘭　　費鴻泰　　張育美　　孔文吉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魯明哲　　鄭正鈐　　林文瑞　　馬文君　　林奕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萬美玲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反對：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棄權：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主席：請宣讀第154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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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3人，贊成者36人，反對者57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17分52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保留154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3　　贊成人數：36　　反對人數：57　　棄權人數：0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李德維　　謝衣鳯　　江啟臣　　吳怡玎　　鄭麗文　　呂玉玲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賴香伶　　林思銘　　陳雪生　　游毓蘭　　費鴻泰　　張育美　　孔文吉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魯明哲　　陳玉珍　　鄭正鈐　　林文瑞　　馬文君　　林奕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萬美玲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反對：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棄權：

主席：請宣讀第161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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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3人，贊成者32人，反對者57人，棄權者4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19分35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保留161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3　　贊成人數：32　　反對人數：57　　棄權人數：4

贊成：

曾銘宗　　李德維　　謝衣鳯　　江啟臣　　吳怡玎　　鄭麗文　　呂玉玲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林思銘　　陳雪生　　游毓蘭　　費鴻泰　　張育美　　孔文吉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魯明哲　　陳玉珍　　鄭正鈐　　林文瑞　　馬文君　　林奕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萬美玲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反對：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棄權：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賴香伶

主席：請宣讀非營業部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保留第23案。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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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66人，贊成者7人，反對者57人，棄權者2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21分28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保留23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66　　贊成人數：7　　反對人數：57　　棄權人數：2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賴香伶

反對：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棄權：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主席：請宣讀非營業部分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保留第6案。

國民黨黨團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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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93人，贊成者36人，反對者57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少數，本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23分15秒

表決議題：非營業社福及衛環委員會保留6

　　　　　國民黨黨團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93　　贊成人數：36　　反對人數：57　　棄權人數：0

贊成：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曾銘宗　　李德維　　謝衣鳯　　江啟臣　　吳怡玎　　鄭麗文　　呂玉玲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賴香伶　　林思銘　　陳雪生　　游毓蘭　　費鴻泰　　張育美　　孔文吉　　吳斯懷　　林為洲　　廖婉汝　　魯明哲　　陳玉珍　　鄭正鈐　　林文瑞　　馬文君　　林奕華　　溫玉霞　　徐志榮　　林德福　　萬美玲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羅明才

反對：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棄權：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處理各黨團同意新增表決1案。

請宣讀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共同提案。

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共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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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進行表決。現有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表決結果：出席委員73人，贊成者70人，反對者3人，棄權者0人，贊成者多數，本案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0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1年12月2日 下午12時25分22秒

表決議題：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及

　　　　　台灣民眾黨黨團共同提案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73　　贊成人數：70　　反對人數：3　　棄權人數：0

贊成：

林楚茵　　吳玉琴　　郭國文　　柯建銘　　羅致政　　邱臣遠　　高虹安　　張其祿　　賴香伶　　李昆澤　　黃世杰　　林靜儀　　何欣純　　林宜瑾　　管碧玲　　趙天麟　　鍾佳濱　　劉櫂豪　　洪申翰　　莊競程　　余　天　　劉建國　　湯蕙禎　　鄭運鵬　　林岱樺　　林為洲　　楊　曜　　陳秀寳　　王美惠　　許智傑　　賴品妤　　黃秀芳　　陳　瑩　　江永昌　　蘇震清　　羅美玲　　周春米　　王定宇　　林淑芬　　魯明哲　　陳玉珍　　鄭正鈐　　林文瑞　　陳歐珀　　賴惠員　　陳明文　　陳亭妃　　何志偉　　劉世芳　　張廖萬堅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陳素月　　莊瑞雄　　溫玉霞　　萬美玲　　邱泰源　　張宏陸　　吳思瑤　　高嘉瑜　　邱議瑩　　范　雲　　沈發惠　　吳秉叡　　蘇巧慧　　賴瑞隆　　蘇治芬　　邱志偉　　蔡易餘　　鄭天財Sra Kacaw　　　翁重鈞

反對：

王婉諭　　陳椒華　　邱顯智

棄權：

主席：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內容。

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三讀）
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院會審議結果

一、營業部分

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原列營業總收入2兆5,359億3,185萬2千元，營業總支出2兆3,373億1,354萬9千元，稅後淨利1,986億1,830萬3千元。審議結果，增列營業總收入20億3,944萬3千元，增列營業總支出（不含所得稅費用）2億3,982萬1千元，增列稅前淨利17億9,962萬2千元。至於所得稅費用及盈虧撥補事項，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單位有關之業務計畫、轉投資、重大建設、資金運用及資產負債預計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二、非營業部分

(一)作業基金原列業務總收入1兆9,885億3,310萬9千元，業務總支出1兆9,518億6,253萬8千元，本期賸餘366億7,057萬1千元。審議結果，增列業務總收入59億7,422萬元，改列為1兆9,945億0,732萬9千元；增列業務總支出47億0,399萬6千元，改列為1兆9,565億6,653萬4千元；增列本期賸餘12億7,022萬4千元，改列為379億4,079萬5千元。至於餘絀撥補事項，由行政院依法核算及分配。各單位有關之業務計畫、轉投資、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國庫增撥基金額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二)債務基金原列基金來源7,605億0,482萬9千元，基金用途7,605億0,439萬4千元，本期賸餘43萬5千元。審議結果，減列基金來源1億6,497萬5千元，改列為7,603億3,985萬4千元；減列基金用途2億6,497萬5千元，改列為7,602億3,941萬9千元；增列本期賸餘1億元，改列為1億0,043萬5千元。至於業務計畫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三)特別收入基金原列基金來源3,190億8,719萬1千元，基金用途3,090億5,164萬7千元，本期賸餘100億3,554萬4千元。審議結果，減列基金來源3億8,691萬5千元，改列為3,187億0,027萬6千元；減列基金用途24億5,960萬6千元，改列為3,065億9,204萬1千元；增列本期賸餘20億7,269萬1千元，改列為121億0,823萬5千元。至於各單位之業務計畫及資金運用等部分，應分別依本案審定數額予以調整。

(四)資本計畫基金原列基金來源179億5,651萬6千元，基金用途188億5,654萬元，本期短絀9億0,002萬4千元。審議結果，增列基金來源2,100萬元，改列為179億7,751萬6千元；減列基金用途4,950萬元，改列為188億0,704萬元；減列本期短絀7,050萬元，改列為8億2,952萬4千元。

三、信託基金部分

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信託基金項下，計有勞工退休基金（舊制）、勞工退休基金（新制）、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信託基金部分、保險業務發展基金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等17個基金，共編列總收入1,894億0,589萬3千元，總支出123億9,548萬3千元，本期賸餘1,770億1,041萬元。審議結果，增列總收入43億2,501萬6千元，減列總支出540萬元，增列本期賸餘43億3,041萬6千元，改列為1,813億4,082萬6千元。

四、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本院第10屆第4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審議結果，其涉及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均暫照列，應隨同本（附屬單位預算）案審議結果調整，其中歲入歲出之調整，仍應依本院審議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之決議及預算法等規定辦理。

主席：三讀之內容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沒有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照審查總報告修正通過。

本案完成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登記。

首先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12時31分）剛剛通過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特種基金包括營業基金及非營業基金，總收入是5兆6,000億元，支出是5兆3,000億元，剛剛完成三讀，我相信可以對未來更為低迷的經濟能夠作出具體貢獻，國民黨剛剛在投票過程當中全力地支持。比較遺憾的是，國民黨黨團有提出22項主決議和一些刪除的經費，民進黨黨團基於特別的考慮──政治的考慮，完全沒有支持，我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為了培養企業界人才，讓國營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更為年輕化，因為現在很多國營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常常是70歲，甚至超過70歲還在做，國民黨強烈主張，必須年輕化，也就是除了不可以超過65歲，最高不可以超過70歲，讓年輕人來接班，但是民進黨都不願意。第二個是，有關勞保基金的部分，各位很清楚2028年即將破產，而且洞愈來愈大，國民黨團要求蔡政府重視超過1,000萬名勞工的權益，趕快把改革方案送到立法院來，一方面要撥補，一方面要改革，但是民進黨說不願意就不願意，國民黨黨團在這裡譴責蔡政府不重視勞工的權益。謝謝！

主席：接下來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12時34分）院長、各位委員。非常遺憾！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包括營業及非營業的預算仍然在111年最後一個月才三讀通過，也就是說，所有的錢都快要花完了，我們才通過預算，去年我們在審查110年度的營業及非營業預算也是同樣的情形，也就是立法院在審查預算這個部分的確出了問題。我們期待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的營業、非營業預算能夠在這個會期完成。

另外，時代力量所提的、經保留後剛剛表決沒有通過的案子，是希望在2026年前因應轉型正義，完成國幣1元、5元、10元硬幣跟200元紙鈔改版，很遺憾在表決的時候也被否決。我們在所有的努力中，希望央行能夠遵照促轉會的決議，透過實施轉型正義，廢止並改版國幣，但是央行一再持保留態度，仍然在研議。針對行政部門的怠惰，希望立法院能夠表決通過，很遺憾還是沒有辦法通過。對於國幣轉型正義的改造工程，希望未來朝野政黨能夠繼續努力，讓它儘速改正。謝謝。

主席：請李委員貴敏發言。（不在場）李委員不在場。

請王委員婉諭發言。

王委員婉諭：（12時36分）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關於111年度附屬單位營業與非營業預算提案，時代力量黨團的五案保留案都遭到否決，感到非常的遺憾。雖然時代力量所提的國際碳揭露計畫（CDP）案被否決，並以民進黨黨團的修正文字通過，但能促使國營事業單位積極參與國際減碳策略，並主動揭露碳排放等資訊作為我國企業的楷模，仍然是美事一樁。這是身為地球村一員的我們更應該主動負起的責任，所以呼籲各黨團持續共同監督，不要為了反對而反對，而是要積極落實淨零排放的目標。

其次，本黨團所提的國幣轉型正義改版一案也遭到否決，我們要再次表達萬分的遺憾和不解，因為此一提案乃是依據促轉會的總結報告提出來的，是希望透過國人的日常生活，自然而然地落實轉型正義，以及傳遞真正能夠代表臺灣民主自由意象的圖騰，因此不禁讓我們感到懷疑，促轉會的建議也可以視而不見嗎？還是說隨著促轉會的解散，一切決議和建議也就跟著煙消雲散了？央行不願意主動擔起這樣的責任，行政院和執政黨也拿它沒有辦法，我覺得這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另外，本黨團要求NCC應於一個月內向本院提出鏡電視爭議完整的調查報告，無非是為了要求NCC作為一個獨立機關，應該主動釐清社會各界對其中立、獨立性的質疑。如同我國的傳播學者對NCC的要求，媒體政策以及制度改革仍然非常重要。攤開世界各國媒體改革的經驗可知，我們不能相信人治，無分中外皆如此，因為只要有機會，政治權力就會和媒體、資本相互利用，進而交織成不正當的利益網絡，英國如此，澳洲也是如此，和我們同樣是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的韓國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持續監督NCC完成相關的承諾。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登記發言之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上午會議進行到此為止，下午2時30分繼續開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現在休息。

休息（12時39分）
繼續開會（14時32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台灣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曾銘宗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21人、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陳亭妃等21人、委員林楚茵等19人分別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5人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21人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九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17人及委員賴士葆等16人分別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4、4、4、4、4、5、5、4、4、3、4會期第1、11、7、9、11、11、3、5、7、7、9、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4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11210143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曾銘宗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21人、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陳亭妃等21人及委員林楚茵等19人分別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5人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21人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九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17人及委員賴士葆等16人分別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2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並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111年3月8日台立議字第1110700222號、110年12月9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859號、110年11月10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381號、110年11月24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613號、110年12月9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802號、110年12月9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804號、111年3月22日台立議字第1110700484號、111年4月6日台立議字第1110700812號、110年11月10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300號、110年11月10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328號、110年5月5日台立議字第1100701445號、110年11月3日台立議字第1100703140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曾銘宗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21人、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陳亭妃等21人及委員林楚茵等19人分別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5人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21人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九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17人及委員賴士葆等16人分別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2案併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曾銘宗等16人、委員楊瓊瓔等21人、委員謝衣鳯等16人、委員陳亭妃等21人及委員林楚茵等19人分別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貴敏等25人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21人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九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鍾佳濱等17人及委員賴士葆等16人分別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2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次會議（111.3.1）、第4會期第11次會議（110.11.26）、第4會期第7次會議（110.10.29）、第4會期第9次會議（110.11.12）、第4會期第11次會議（110.11.26）、第5會期第3次會議（111.3.11）、第5會期第5次會議（111.3.25）、第4會期第7次會議（110.10.29）、第3會期第9次會議（110.4.23）及第4會期第6次會議（110.10.22）報告後，均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本會爰於110年11月8日舉行第10屆第4會期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111年3月23日、5月19日舉行第10屆第5會期第7次及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會議分別由鍾召集委員佳濱、沈召集委員發惠擔任主席及郭委員國文代理主席，財政部蘇部長建榮及法務部林參事豐文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貳、行政院、黨團及委員提案要旨：

一、行政院書面提案要旨：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自八十九年二月九日公布施行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鑑於本法現行條文迭有新興產業類別無法適用、政府得否有償取得公共服務之執行疑義及促進履約爭議程序之效率等實務問題，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公共建設包括建設及服務；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衛生福利及醫療設施；因應前瞻基礎建設政策，新增綠能設施及數位建設類別，及公共建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疑義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修正主管機關掌理事項，納入履約爭議調解。（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修正政府規劃案件應辦理先期規劃，及經依本法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之公共建設得不重複辦理之要件。（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一）

(四)修正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將「新建」修正為「興建」，以涵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方式。（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增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六)增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案件計畫報核及預算編列方式，及考量預算作業已於預算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爰刪除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七)修正出售公地機關於投資契約簽訂前讓售零星公有土地予經評定之最優申請人機制。（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八)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之法制作業事項，修正甄審委員會為甄審會。（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

(九)修正納入議約、籌辦及簽約程序規定，並增訂主辦機關於簽約前因政策變更或公益考量，不予議約或簽約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十)修正民間自行規劃申請案件作業程序及增訂主辦機關得給予提供土地、設施案件初審通過者優惠條件。（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

(十一)增訂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異議及申訴程序及處理方式，不採用準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之方式。（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十二)增訂外國廠商參與依本法辦理之公共建設，應依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十三)修正納入由主管機關組成履約爭議調解會辦理調解之機制，申請調解之收費辦法及調解會之組織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一）

(十四)增訂履約爭議調解成立、不成立要件、不同意調解建議之處理方式及調解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二）

(十五)修正營運績效評估作業辦理頻率。（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之一）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代表張委員其祿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我國長期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每年審核通過近百件、投入金額高達千億元，然公私協力實務上面臨新興產業類別無法適用、政府得否有償取得公共服務等疑義。為使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適用範圍及實務運作之相關作業得以強化及改善，爰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我國長期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每年審核通過近百件、投入金額高達千億元，但鑑於國內政策推動需求及因應新興產業發展等，為避免部分產業類別難以適用本法，爰修正本法第三條，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範圍擴大。

(二)國外辦理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方式常見三種作業模式，一為財務自主型（Financially Free Standing Objects）PFI，意旨民間機構負責全額出資興建營運公共建設，且興建投資回收全數仰賴使用者付費；二為購買服務型（Service Sold to the Public Sector）PFI，民間機構出資興建營運公共建設，營運期間政府須支付服務費用，民間以政府所支付之服務費用支應營運維修並回收其興建投資；三為公私合營型（Joint Venture）PFI，政府給予民間機構財務協助興建並為營運，興建投資回收仰賴使用者付費及社會福利補貼。

(三)鑑於國內過去即有PFI方式辦理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案例，如「高雄楠梓汙水處理民間參與案」，然國內至今仍尚未將PFI方式明文納入法規，為使辦理此類案件時有完備規範以資遵循，並促進以PFI方式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爰新增本法第九條之一。

(四)鑑於本法現行條文第四十八條規定：「依本法核准民間機構興建、營運之公共建設，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主辦機關依PFI制度付費取得公共服務之行為，以及外國廠商適用於政府採購條約協定之計畫案，兩者皆適用於政府採購法，當主辦機關或外國廠商依本法辦理PFI促參計畫時，將使本法與政府採購法兩法競合並致生認定疑義，爰此，本法規定主辦機關取得公共服務之行為應依本法現行條文第四十八條規定排除採購法之適用，及外國廠商參與依本法辦理之公共建設時，應依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辦理，以臻明確。

三、時代力量黨團代表陳委員椒華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實施以來，迭有新興產業類別如何適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決定，及政府得否有償取得公共服務等執行疑義，基於政策變更或公益考量不續辦公共建設時之配套機制、促進履約爭議程序之效率等實務上問題，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公共建設包括建設及服務，衛生醫療包含福利設施；新增廚餘回收再利用、生質能、綠能設施及數位建設之公共建設類別，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疑義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修正主管機關掌理事項，納入履約爭議調解。（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修正政府規劃案件應辦理先期規劃，及經依本法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之公共建設得不重複辦理。（修正條文第六條之一）

(四)修正民間參與方式，「新」建、移轉、營運修正為「興」建、移轉、營運，民間自行備具私有土地投資「新」建修正為「興」建。（修正條文第八條）

(五)修正納入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四、曾委員銘宗說明提案要旨：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自民國89年2月9日制定公布施行，迄今歷經3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107年11月21日。為提供多元民間參與方式，並兼顧財政永續與經濟發展，爰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定公共建設服務亦屬本法之公共建設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修正並增列於興建公共建設前之應行核定程序及適用類型；為強化財政資訊透明度，增訂第二項，要求依第二十九條規定取得民間機構公共服務之主辦機關於預算書中列表說明其因辦理第二十九條之公共建設承擔之或有負債。（修正條文第十條）

(三)修正納入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四)增訂辦理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之監督機制，以落實執行效率。（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之二）

五、楊委員瓊瓔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自民國89年2月9日制定公布施行，然現行本法適用時出現新興產業無法適用情形，目前政府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且政府持續推動再生能源產業發展，更設立民國114年再生能源發電比率達到20%之目標，現行本法獎勵重大公共建設未含再生能源等永續環境事業，為吸引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提供多元民間參與方式，提升公共建設品質，並兼顧財政永續與經濟發展，爰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六、謝委員衣鳯等16人書面提案要旨：
為引導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減少政府財政負擔，促使政府支出平穩化，並提供現代化之公共建設及服務。爰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公共建設除了硬體建設也應包含公共服務，衛生醫療包含福利設施及長照機構、設施；新增再生水、綠能及數位建設之公共建設類別，並增訂立法院監督機制，以確保行政機關的執行效率，兼顧財政永續與經濟發展，創造人民、政府及民間部門三贏之局面。

七、陳委員亭妃說明提案要旨：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自八十九年二月九日公布施行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鑑於本法現行條文迭有新興產業類別無法適用、政府得否有償取得公共服務之執行疑義及促進履約爭議程序之效率等實務問題，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公共建設包括建設及服務；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修正衛生福利及醫療設施；因應前瞻基礎建設政策，新增綠能設施及數位建設類別，及公共建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疑義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修正主管機關掌理事項，納入履約爭議調解。（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修正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將「新建」修正為「興建」，以涵蓋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方式。（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之法制作業事項，修正甄審委員會為甄審會。（修正條文第四十四條）

(五)增訂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異議及申訴程序及處理方式，不採用準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之方式。（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

(六)增訂外國廠商參與依本法辦理之公共建設，應依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七)修正納入由主管機關組成履約爭議調解會辦理調解之機制，申請調解之收費辦法及調解會之組織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一）

(八)增訂履約爭議調解成立、不成立要件、不同意調解建議之處理方式及調解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之二）

八、林委員楚茵等19人書面提案要旨：

有鑑於公私協力關係日漸緊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形式已不限於硬體建設，且衛生福利、能源及文教等領域亦持續發展，現行條文之規範已不足以涵蓋產業發展現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有與時俱進之必要，以吸引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並在兼顧財政永續、經濟及產業發展之際，提升公共建設服務品質，爰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距上次修正已近四年，然現行本法已無法因應新興產業類別適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無法決定及政府得否有償取得公共服務等執行疑義，暨於政策變更或公益考量不續辦公共建設時之配套機制、促進履約爭議程序之效率等實務上問題，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二)除用詞修正、擴大納入民間參與之公共建設及服務項目外，為完備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機制及提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意願，本次修正亦納入履約爭議調解、修正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及公益考量下議約條件。且為避免我國公共建設及服務受境外敵對勢力滲透，影響國家安全與公共建設服務品質，新增外國廠商除依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辦理外，亦應排除境外敵對勢力及其所屬。

九、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政府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以租稅獎勵鼓勵民間機構投資於再生能源設施及數位發展，對於確保能源安全、永續環境、建構數位學習及發展數位內容應用等，確有其必要。爰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三條、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台灣於109年以再生能源發電計137.8億度，再生能源發電量僅占台電系統購電量5.8%，其中太陽光電所占比率2.5%，水力發電占1.3%，沼氣發電占1.1%及風力發電占0.9%，距民國114年以再生能源發電比率20%之政策目標，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另於疫情期間位維持學習與工作不間斷，建構數位學習環境、發展數位內容應用及提升城鄉服務，為基礎建設重要的一環。現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中獎勵重大公共建設未含上述再生能源設施，爰修正將其納入獎勵。

(二)修正公共建設包括建設及服務，衛生醫療包含長照等福利設施；公共建設類別則增列再生能源設施。（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於民間機構興建公共建設之營運期間，納入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

(四)新增民間機構投資於風力發電、水力發電、沼氣發電及太陽光電等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及智慧城鄉服務等基礎建設之投資抵減規定。（增訂第三十七條之一）

十、鍾委員佳濱說明提案要旨：

鑑於政府自2017年起積極推動循環經濟，期透過重新設計產品和商業模式，促進資源使用效率，減少廢棄物及避免自然環境污染。其中，新的商業模式包括按使用或服務績效付費等。國際上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採「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方式已行之有年，為提高公共建設服務品質並與國際接軌，爰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九條之一及第二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十一、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要旨：

為提高公共建設服務品質並與國際接軌，且避免因現行規定需完全自償能力而適用上過於僵硬，恐阻礙完全無自償（純公共服務）之發展，爰修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明定公共建設經甄審委員會評定其投資依本法其他獎勵仍未具自償能力者，得就其非自償部分，由主辦機關補貼其所需貸款利息或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並於投資契約中訂明；另建設及財務計畫不宜區分是否涉及中央政府預算，而有不同核定程序，以降低權責不明而無所依循之疑慮，修正重點如下：

(一)國際上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採「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方式已行之有年，為提高公共建設服務品質並與國際接軌，且避免因現行規定需完全自償能力而適用上過於僵硬，恐阻礙完全無自償（純公共服務）之發展，爰修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條文第一項。
(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區分是否涉及中央政府預算，而有不同核定程序，其中未涉及中央政府預算者，得依權責由主辦機關自行核定。如刪除原條文第二項規定，改為主辦機關取得民間機構公共服務者，其報核及預算程序一概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十條辦理，則實施前將建設及財務計畫，究應報請行政院核定，或逕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恐易生權責不明而無所依循之疑慮，故不宜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區分是否涉及中央政府預算之規定予以刪除，而逕行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十條規定，修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併此敘明。

參、財政部蘇部長建榮分別於第4會期第10次及第5會期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分別就行政院、黨團、委員提案提出說明及回應：
（110.11.8說明）

一、各委員、黨團擬具促參法相關條文修正草案

(一)時代力量黨團及李委員貴敏修正第3條條文，新增公共建設範圍包含「綠能設施」、「數位建設」、「再生能源設施」、「廚餘回收再利用」及「生質能設施」。

(二)時代力量黨團修正第6條條文，增訂履約爭議調解為主管機關掌理事項。

(三)時代力量黨團修正第6條之1條文，修正可行性評估與公聽會作業。

(四)時代力量黨團修正第8條民間參與方式。

(五)鍾委員佳濱、賴委員士葆、時代力量黨團及李委員貴敏修正第29條及增訂第9條之1條文，增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

(六)李委員貴敏修正第37條之1條文，就風力發電及水力發電等得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二、促參法修正草案推動說明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向為本部施政重點，為強化促參投資環境、嚴謹辦理流程，並納入多元民間參與方式及提升作業效率，本部亦擬具促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內容包含增訂綠能設施及數位建設兩大類公共建設、明定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及新增履約爭議調解機制，於110年5月5日函報行政院，並於110年7月6日經行政院政務委員審查完竣，將俟行政院院會決議通過後核轉大院審議。

三、結語

促參法自民國89年公布施行以來，歷經90年、104年及107年共3次修正，此次各委員及黨團就公共建設範圍、履約爭議調解、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等事項提案修正，以期擴大促參案源，促進民間投資意願及規模，並有效解決履約爭議，加速公共建設提升公共服務品質，本部敬表感謝。未來行政院版本送交大院審議時，敬請各位委員支持。

（111.3.23說明）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一)修正背景

為優化民間投資參與公共建設環境，鼓勵民間企業投入公共建設興辦，持續提供優質公共服務，本部擬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行政院111年2月18日函請大院審議，本次修正條文共19條。

(二)修正重點

1.修正第3條

擴大公共建設類別，增訂綠能設施、數位建設兩大類公共建設。

2.增訂第9條之1

明訂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經評估具有必要性、優先性及迫切性之公共建設，並確認依促參法辦理較政府自辦具效益者，得由主辦機關於營運期間購買公共服務以降低投資風險。

3.修正第6條、第48條之1及增訂第48條之2

新增履約爭議調解機制，由本部設置履約爭議調解會，以改善促參案提前終止契約情形。

(三)預期效益

預期透過本次修法，擴大促參案源，促進民間投資意願及規模，加速公共建設及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二、各委員、黨團擬具促參法相關條文修正草案及本部意見

各委員、黨團提案共10案，除行政院版本修正19條外，另提案增訂2條，合計共21條，其中，各委員、黨團提案與行政院版本差異者，共4條，說明如下：

(一)修正第29條，提案共9案：

1.各委員及黨團提案中有8案，建議修正為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規定，與行政院版本方向一致，行政院版本已將該規定增訂於第9條之1，建請支持。

2.賴委員士葆等16人提案，建議未具自償能力案件其報核及預算程序依第10條辦理，本部敬表同意。惟考量實務執行，因個案是否具自償能力非由甄審委員會評估，爰建議將甄審委員會修正為主辦機關，以符實需。

(二)增訂第37條之1，提案共2案：

李委員貴敏等25人及楊委員瓊瓔等21人提案，建議110年至113年投資於再生能源設施、數位內容應用、數位學習設施及智慧城鄉服務，增訂投資抵減優惠。行政院版本第3條增訂2項設施類別，可涵蓋前開委員提案受獎勵之公共建設範圍，未來經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納入促參法第3條子法規定之重大公共建設定義，民間機構投資該等重大公共建設相關設備及技術支出即得適用現行促參法第37條投資抵減優惠規定，爰建議依行政院版本推動。

(三)修正第48條之2，提案共1案：

楊委員瓊瓔等21人提案，建議增訂先調解後仲裁規定，考量強制仲裁與仲裁法規定須當事人合意之本質不同，且恐有違憲之虞等疑義，允宜審慎。

(四)增訂第51條之2，提案共3案：

曾委員銘宗等16人、楊委員瓊瓔等21人及謝委員衣鳯等16人提案，建議每半年將有償取得公共服務執行情形及辦理績效送立法院備查。考量現行條文規定主辦機關應每年辦理一次營運績效評定，為避免增加主辦機關負擔，建議修正為每年一次。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及大體討論後，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充分溝通及協商後達成共識，全案審查完竣。併案審查結果：

一、第三條：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將第一項第六款「文教設施。」修正為「文教及影視音設施。」；第八款「電業、綠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修正為「電業、綠能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第十三款「農業設施。」修正為「農業及資源循環再利用設施。」，並修正行政院提案立法說明三後段「爰於第一項第八款增訂綠能設施，包含創能、節能、輸能、儲能等綠能產業鏈所需必要設施及相關基礎設施。」。

二、第八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並增列行政院提案立法說明二「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增建、改建及修建，包含公共建設之修繕、裝修或其他提升政府現有建設之效能或價值之投資行為。」，原行政院提案立法說明二至四，依序遞移。

三、增訂第九條之一：照行政院提案通過，並將行政院提案立法說明二「……基於政府財務支出須具效益性……」修正為「……基於政府財務支出須具效益性及公益性……」。

四、第十條：經參酌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將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增訂第二項「主辦機關依前條規定取得民間機構公共服務之預算編列程序，除應循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預算書中列表說明其因辦理前條之公共建設未來年度經費支出。」。

五、第二十九條：照委員賴士葆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將第一項首句「甄審委員會」修正為「主辦機關」。

六、增訂第五十一條之二：照委員曾銘宗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將句中「第二十九條」修正為「第九條之一」，「每半年」修正為「每年」。

七、第六條、第六條之一、第九條、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三十二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八條之一、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二、第五十一條之一，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八、第三章章名，維持現行章名，不予修正。

九、增訂第三十七條之一，不予採納。

十、通過附帶決議3項：

(一)有鑑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修正草案第3條第1項第15款增訂數位建設，其參與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非現行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子法之規範對象。又因近年全球網路資訊發展迅速，提升國家資訊安全有迫切性的需要，若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基礎建設卻無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等資安規定之必要，恐對國內資訊安全有所影響，爰要求財政部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納入數位建設後應儘速督促主辦機關於投資契約要求民間機構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相關資安規定，以維國內資通安全環境。

提案人：鍾佳濱　　高虹安　　

連署人：張其祿　　林楚茵　　

(二)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之公共建設計畫，遇有投資契約解除、終止或期間屆滿，如屬因故解除或提前終止契約者，就同一計畫再依該法辦理時，主辦機關應邀集專家、學者重新檢討招商條件及契約內容後，始得重新公告。

提案人：張其祿　　賴士葆　　羅明才　　

(三)考量公共建設為提供公眾使用，服務範圍廣且具有高度社會性及公共性，又本次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增訂第9條之1有償PPP案件，使促參方式更加多元，提高境外敵對勢力透過促參制度滲透民間之系統風險及其影響程度。請財政部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具潛在國家安全風險之公共建設及服務風險辨識機制，並對民間機構參與該公共建設之硬體、軟體設備、人員、服務內容等項目是否涉及國安、資安疑慮，建立個案威脅評估機制，並納入甄審階段之評審及履約管理階段之定期考評程序中。

提案人：鍾佳濱　　郭國文　　林楚茵　　

伍、爰經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郭委員國文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